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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117(d)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 

进行其他选举：选举人权理事会成员 

  2021 年 9 月 13 日厄立特里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此通知，厄立特里亚国政府决定参加将于 2021 年 10 月举行的分配给非洲

国家的任期为 2022-2024 年人权理事会席位的选举。非洲联盟执行理事会在其第

三十八届常会上核可了厄立特里亚的人权理事会候选资格。 

 在这方面，厄立特里亚国政府谨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转递我国对促进

和保护人权的自愿许诺和承诺的声明(见附件)。厄立特里亚将抓紧工作，践行我

国在选举现任成员期间所作的承诺。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兼大使 

索菲亚·特斯法马里亚姆(签名) 

 

 

  

 * A/76/150。 

https://undocs.org/ch/A/RES/60/251
https://undocs.org/ch/A/7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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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 13 日厄立特里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厄立特里亚参选 2022-2024 年人权理事会成员 

  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做出的自愿许诺和承诺 

 一. 导言 

1. 厄立特里亚正在寻求在 2021 年 10 月举行的选举中连任人权理事会成员(2022-

2024 年)。非洲联盟执行理事会在其第三十八届常会上核可了厄立特里亚的人权

理事会候选资格。 

2. 在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期间，厄立特里亚认真努力履行国际和区域条约机构

所规定的义务。作为对有效执行和监测的承诺的一部分，我国履行了报告义务，

并参加了以下条约机构的审查工作： 

• 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提交了第六次定期报告，并在 2020

年 2 月 14 日举行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1755 和 1756 次会议期间

参加了审议进程 

• 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向儿童权利委员会提交了第五次和第六次合并定

期报告，正在等待参加委员会的审查 

• 与人权事务委员会接触，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和 13 日进行了审查，就

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有关的问题和意见提供了口头

答复和补充资料 

• 向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提交了国家报告 

• 完成了关于《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的定期报告(2017-2020 年)的编写

工作 

3. 厄立特里亚通过加快兑现按照普遍定期审议所作承诺，继续巩固将人权纳入

国家发展方案主流的努力。厄立特里亚在 2019 年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期

间根据普遍定期审议第三周期提交了报告，并接受了 131 项新建议。 

4. 根据其增进和保护人权的承诺，厄立特里亚已经加入核心区域和国际人权文

书，包括： 

•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 

• 《儿童权利公约》，包括其两项任择议定书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https://undocs.org/ch/A/RES/6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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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 《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第 29 号) 

• 《1948 年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第 87 号) 

• 《1949 年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第 98 号) 

• 《1951 年同酬公约》(第 100 号) 

• 《1957 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第 105 号) 

• 《1958 年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 111 号) 

• 《1973 年最低年龄公约》(第 138 号)  

• 《1999 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 

5. 在过去三年中，厄立特里亚为人权理事会的有效性做出了积极贡献。如果再

次当选，厄立特里亚将继续加倍努力，在国家和国际两级保护和促进人权，并为

加强理事会的工作做出贡献。 

6. 根据大会设立人权理事会的第 60/251 号决议，并适当考虑到《世界人权宣

言》、《联合国宪章》和厄立特里亚加入的所有其他国际和区域人权文书，厄立特

里亚在此自愿许诺如下。 

 二. 在国家一级保护和促进人权 

7. 厄立特里亚是一个安全、和平和稳定的国家，人口构成多样，但相处非常和

谐。其不断发展的政治制度力求培养公民在国内外、各级和所有国家事务中尽可

能广泛地进行参与。此外，厄立特里亚正在努力建立一个以法律体系为基础的司

法系统，包括我国的最高法律。 

8. 厄立特里亚致力于持续和公平的发展，支持人民，特别是青年实现物质、社

会和文化愿望。在经历了多年的困难之后，正在总结经验教训并借此奠定广泛的

增长基础。我国的许多合作方将会证明，厄立特里亚明智和有效地利用了现有资

源。国家自主和国家责任是我们建设国家的支柱。在这方面，厄立特里亚许诺： 

 (a) 加快努力完成以人为本的国家建设项目，即在没有区域、族裔、语言、

宗教、性别或阶级歧视的基础上创建一个和平与繁荣的国家，并确保宏观经济稳

定，加强参与性政治制度和法治，创建高效、顺应形势和透明的机构； 

 (b) 促进国家不同阶层之间的和谐，在法律和实践中保护所有公民的平等权

利，通过增加社会和经济投资，扩大长期贫困地区的机会，打击和消除一切形式

的歧视、排斥和边缘化； 

 (c) 提高由职能部委和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组成的普遍定期审议国家协调

机构的实效和效率，以便能够迅速监测和执行建议； 

 (d) 确保法律至上和法律得到尊重，提高司法系统的可及性、效率、透明度

和问责制，加强各级补救措施； 

https://undocs.org/ch/A/RES/6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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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加强执法机构确保人的安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促进法治的能力； 

 (f) 努力确保妇女在所有领域平等参与，鼓励她们通过组织起来保护和促进

自己的权利，并在这方面加快执行旨在赋予妇女权能、打击和消除一切形式暴力

侵害妇女行为的国家性别平等行动计划； 

 (g) 进一步扩大残疾人有尊严地生活、自给自足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机会； 

 (h) 根据国家优先事项和背景，将厄立特里亚加入的区域和国际人权文书纳

入国家方案和机构的主流。 

 三. 促进人权方面的国际伙伴关系和对话 

9. 厄立特里亚是一个谦逊的区域和全球行为者，独立、建设性和自觉地进行参

与。厄立特里亚相信各个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团结并相信真正和互利的伙伴关系。 

10. 厄立特里亚还相信，在国际上参与促进和保护人权应可加强各国完成国家优

先任务和履行国际义务的能力。国际社会应消除妨碍充分享有所有人权的情况。

如果不解决严重影响各国人民和平、和谐与发展权利的贫穷、不稳定、占领和无

理制裁问题，有关人权的讨论就没有意义。在这方面，厄立特里亚许诺： 

 (a) 扩大区域和国际参与，增进相互了解，解决冲突，促进和平与发展及对

人的尊严的尊重，倡导平衡、及时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b) 继续积极参与区域和国际论坛，以人权具有普遍性、不可分割性、相互

依存性和相互关联性的原则为基础，促进真正和建设性的对话； 

 (c) 履行区域和国际人权机制的报告义务，并制定一个框架，及时向消除对

妇女歧视委员会和儿童权利委员会提交第七次定期报告、向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

专家委员会提交第四次国家报告以及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第四次普遍定期审议报告； 

 (d) 继续与发展机构和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内的联合国

实体进行接触和开展技术合作； 

 (e) 加快批准有关人权文书； 

 (f) 倡导保护移民权利，提高移民对原籍国和目的地国的贡献，加强国际合

作，打击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行为； 

 (g) 加强与理事会各机制的合作，为已获邀请的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访问

提供便利。 

 四. 倡导建立一个有效、可信的人权理事会 

11. 人权具有普遍性、不可分割性、相互依存性和相互关联性，对所有人权都应

一视同仁。厄立特里亚认为，对话与合作提高了全球人权机制的实效。相反，对

抗、双重标准和政治化会导致两极分化，削弱人权机制的公信力。作为人权理事

会的现任成员，厄立特里亚一直在与理事会成员和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合作，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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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地执行联合国人权宣言、行动计划、公约和决议。如果再次当选，厄立特里亚

将加强参与，对服务于每个人利益的人权理事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厄立特里亚愿

重申其承诺，并进一步许诺： 

 (a) 努力建立一个更有效、更可信的人权理事会，在所有国家和地区就保护

和促进人权开展包容、跨区域和透明的对话； 

 (b) 倡导理事会平等对待《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的审议和决定； 

 (c) 采取进一步步骤，加强对普遍定期审议的支持与合作，承认普遍定期审

议是通过对话和技术援助促进人权的最有效机制； 

 (d) 倡导最不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和财政援助以及将报告义务纳入主流，切实

参与普遍定期审议和人权条约机构的工作； 

 (e) 鼓励和支持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做出建设性贡献； 

 (f) 倡导并努力加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支

持的能力。 

 


